附件2

白城市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主动告知书

（模板）

编号：

___________（行政相对人名称）：
我局（委、办）____月____日对你单位下达的______（处罚决定书文号），该行政处罚属于一般/特殊行政处罚，所属领域为食品/药品/特种设备/安全生产/消防领域（仅特殊行政处罚需注明所属领域）。该行政处罚信息将在7个工作日内通过“信用中国”和地方信用网站公开。你单位可于最短公示期3/12个月后（一般行政处罚最短公示期为3个月，特殊行政处罚最短公示期为12个月）登录“信用中国”网站、“信用中国（吉林）”、“信用中国（吉林白城）”申请在线修复，“信用中国”网站10个工作日内完成信用修复审核，并撤下相关公示信息，信用修复进度可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实时查询。地方信用平台网站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作出信用修复决定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，将信用修复信息共享至认定单位和相关系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附件3

白城市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主动告知书回执（模板）

我单位已收到_____________（单位名称）___________（处罚决定书文号）的行政处罚信用修复主动告知书（编号________），已经了解行政处罚公示时间和信用修复政策。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